附件

2022年度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
本办上年无结转项目。2021年，我办财政拨款收入为245.68万元，无其他收入，总支出为245.6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07.4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4.46%；项目支出38.1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5.54%。整体绩效目标支出245.68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收入执行的决算数为245.68万元，支出执行的决算数为245.68万元。
2022年，我办财政拨款收入为262.46万元，无其他收入，总支出为262.46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31.9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8.38%；项目支出30.5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1.62%。整体绩效目标支出262.46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收入执行的决算数为262.46万元，支出执行的决算数为262.46万元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自评范围

本次绩效自评范围包括:我办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资金262.46万元；项目支出资金30.50万元，覆盖全部5个项目。
（二）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1.前期准备。我办组织召开自评工作专题会议，依据《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(钦市财绩〔2023〕2号)文件要求，办内各科室密切配合，优质高效完成我办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、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。

2.组织实施。我办相关业务科室整理绩效自评所需数据及文件资料提交财务人员，财务人员结合业务科室提交的资料，查阅财务资料、核实资金使用情况，做到资料完整，数据真实、准确。

3.填写绩效自评表。我办以2022年度申报的财政预算及绩效目标为基础，结合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、预算执行进度等资料，严格按照要求填写《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》、《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》，做到自评表内容完整、数据真实、结果客观。

4.撰写自评报告。我办根据绩效自评表打分结果，结合部门履职情况，撰写了《2022年度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》，总结经验，归纳问题，分析成因，提出改进措施，将自评结果作为我办今后年度预算编制、资金支出结构优化的参考和依据。
3、 自评结果及分析

（1）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

    本办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100分，绩效指标全部达标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

本办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具体如下：

（1）《钦州年鉴》（2022年本）出版费项目自评得分93.72分，主要产出数量为300册，时效为《钦州年鉴》（2022年本）组稿时间不晚于2022年12月31日，成本不超过22万元。
（2）办公楼物业管理费项目自评得分94.66分，主要产出数量为年物业费及水电费用总额不超过4.8万元，时效为及时支付办公楼的物业管理费，水电费等，不影响正常办公，成本为办公楼每年物业成本不超过4.8万元。
（3）钦州地情网站和“方志钦州”微信公众号维护运营费项目自评得分20分，项目未完成实施，存在问题及原因为未安排资金支出，结转下年继续实施。

（4）方志工作经费项目自评得分30分，项目未完成实施，存在问题及原因为未安排资金支出，结转下年继续实施。

（5）部门预算★专项-《钦州年鉴》(2021年本)出版费项目自评得分10分，项目未完成实施，存在问题及原因为未安排资金支出，结转下年继续实施。
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自评发现的问题：一是在编制年度预算时，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衡量指标的设置不够科学、合理；二是部分项目未安排资金支出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：一是结合本办工作实际，在原有基础上科学、合理的设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；二是继续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，争取项目资金安排。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建议财政部门加大对绩效目标衡量指标的设置和自评工作的指导，以便更好地开展该项工作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

我办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同时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，对有效支出安排预算、低效支出压减预算、无效支出进行问责，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
（二）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。

自评结果将报送市财政局，并依法予以公开。
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附表：项目自评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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